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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2021 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

预算单位：（公章）和平县阳明镇龙湖学校

填报人姓名：曹朝明

联系电话：5640025

填报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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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和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财政支出项目绩

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和财绩[2022]01 号的文件要求，为加强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学校认真

对照相关指标体系，细致地开展的自评工作，总体评价良好。

现将 2021 年我校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现有小学生 4484 人，初

中生 1506 人，教职工 335 人。2021 年收到城乡义务教育公

用经费 7884150 元，根据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支出的管理

办法，学校根据“轻重缓急，统筹兼顾”原则，既要优先确

保重点工作和当前紧迫工作，又要全面兼顾，科学合理安排；

既保证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又适当安排促进师生全面发展所

需经费。同时不断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完善内部经费管理办

法，细化公用经费等支出范围与标准，加强实物消耗核算，

建立规范的经费、实物等管理程序，建立物品采购登记台账，

健全物品验收、进出库、保管、领用制度，明确责任，严格

管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经济责任制度等监督制度，依法

公开财务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保障学校的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4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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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在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的收支预算执行过程中，学校

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对公用经费使用的管理，

认真贯彻国家和省市县有关公用经费开支的范围和标准，经

费支出规范、合理、无虚列和挤占挪用的现象，票据规范、

合法有效。

2021 年上级财政下拨我校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

资金 7884150 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4607165.96，资本性

支出 2844110.2 元。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充分保障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工

作有序的开展，并不断的改善教学条件，购置办公设施、学

生活动用品等，使经费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①.进一步规范学校财务管理制度，学校坚持以服务教

育教学为中心，以保障正常开展各项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为重

点，为学校日常运转提供有力保障，各类教育教学活动有序

开展。

②.进一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在编制部门预算时，

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有计划采购教学一体机、教师办公电

脑、安装学生活动场所空调、装修学生阅读室等。

③. 进一步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学校增强学区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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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请进走出”等方式，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学习、 培

训机会， 教师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三、改进意见

今后，我校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加强学

习和宣传，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强对学校教师的思想教

育，加强领导、认真检查、严格落实责任制，树立教育新形

象。


